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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最新之编注体例，收录与物权公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相关的现行有效的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200余件．同时精选与之相关的文书范本、实用图表和典
型案例，内容全面、编排科学，是各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依法处理物权纠纷，“大人
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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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二、物权公示
 不动产登记
 　(1)土地登记
 　(2)房屋登记
 　(3)其他登记
 动产交付
三、所有权
 所有权的权属与保护
 　(1)土地所有权及其保护
 　(2)自然资源所有权及其保护
 　(3)其他所有权及其保护
 　(4)土地征收及其补偿
 　(5)房屋征收及其补偿
 国家、集体、私人所有权
 　(1)国家所有权
 　(2)集体所有权
 　(3)私人所有权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
 　(2)物业管理服务
 　(3)业主自治
 共有和相邻关系
四、用益物权
 探矿权采矿权
 海域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五、担保物权
 一般规定
 抵押权
 　(1)一般规定
 　(2)不动产抵押
 　(3)动产抵押
 质权
 留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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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失踪的，其监护人即为财产代管人。
31.民法通则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其他费用”，包括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和因代管财产所需的
管理费等必要的费用。
32.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拒绝支付失踪人所欠的税款、债务和其他费用，债权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将代管人列为被告。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要求偿还债务的，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33.债务人下落不明，但未被宣告失踪，债权人起诉要求清偿债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公告传唤后缺席
判决或者按中止诉讼处理。
34.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的案件，比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程序进行。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的案件，应当查清被申请宣告失踪人的财产，指定临时管理人或者采取诉讼保
全措施，发出寻找失踪人的公告。
公告期间为半年。
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根据被宣告失踪人失踪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的判决或者终结
审理的裁定。
如果判决宣告为失踪人，应当同时指定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
35.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以无力履行代管职责，申请变更代管人的，人民法院比照特别程序进行审理。
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不履行代管职责或者侵犯失踪人财产权益的，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请求财产代管人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同时申请人民法院变更财产代管人的，变更之诉比照特别程序单独审理。
36.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
判决书除发给申请人外，还应当在被宣告死亡的人住所地和人民法院所在地公告。
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
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37.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
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
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系自行恢复。
38.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被宣告死亡的人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
，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准许，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
39.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返还原物及孳息外，还应对造成
的损失予以赔偿。
40.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请求返还财产，其原物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第三人可不予返还。
但依继承法取得原物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四）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问题41.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
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
42.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
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
4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
妻共有财产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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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物权法小全书》编辑推荐：模范法典、业务必备：权威编纂：法学专家与实务界领先人士精诚
合作，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由法律专业出版机构强力推出。
创新体例：突破同类图书之编辑通例，于法律中附加条文丰富、主体法结合关联法规，同时收录该领
域的典型案例和文书范本。
极速检索：广泛收录该领域业务所需法规，科学分类，精致编排，尽呈检索之便。
增补服务：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增补方式，并可提出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物权法小全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